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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府办 〔２０１６〕１２２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珠三角地区与
粤东西北地区对口帮扶第一轮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年）工作评估考核结果的通报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

部门、各直属机构：

根据 《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粤东

西北地区振兴发展的决定》（粤发 〔２０１３〕９号）和 《中共广东省

委办公厅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珠三角地区与粤东西

北地区对口帮扶关系的通知》 （粤办发 〔２０１３〕２７号）精神，按

照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至１１月，省促进粤东西

北地区振兴发展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开展了珠三角地区与粤

东西北地区对口帮扶第一轮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工作评估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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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考核情况表明，３年来，珠三角 ６市和粤东西北 ８市认

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明确帮扶责任，建立长效

机制，加大资源投入，创新帮扶方式，以帮扶产业发展为重点，

圆满完成第一轮对口帮扶工作任务，既为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

提供了强大助力，也为珠三角地区转型升级拓展了发展空间，走

出了一条切合广东实际的区域协调发展新路子。经省委、省政府

同意，现将８组结对帮扶市评估考核结果通报如下：

广州市 －清远市 （９３２２分），深圳市 －河源市 （９２９６

分），东莞市 －韶关市 （９２５７分），珠海市 －阳江市 （９２１３

分），中山市 －潮州市 （９１１６分），佛山市 －云浮市 （９０２８

分），深圳市 －汕尾市 （８９８２分），广州市 －梅州市 （８９６１

分）。按照有关规定，以上８组结对帮扶市均评为优秀等次。

珠三角地区与粤东西北地区对口帮扶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

务。珠三角６市和粤东西北８市要立足第一轮工作打下的良好基

础，按照省委、省政府的新部署新要求，坚持不懈，抓铁有痕，

将对口帮扶工作引向深入，积极开拓帮扶领域，不断提高帮扶实

效，进一步推动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努力开创我省区域协调

发展新局面。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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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省委有关部委办，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

纪委办公厅，南海舰队、省军区，省法院，省检察院，中直

驻粤有关单位。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处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５日印发


